
公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12N00773827820251001 

采购单位（甲方）：上林县白圩镇人民政府 

供应商（乙方）：上林县一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采 购 计 划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2025-2027年度上

林县预算单位公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响应文件、车辆维修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项目、价格

        序号 维修车辆
维修或保养项

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车牌号码
维修金额

（元）

     1    
更换后轮两条轮胎
及动平衡；更换前
平衡杆开口胶

 

  1  辆   950   
桂A6G826

 

  950 

     2                

     3                 
     4               

    5                 
   6        

    7        

    8        

 9        

   10        

合同总价：（大写）

 玖佰伍拾元整 

，（小写）

  950.00 

元

           二、付款方式： 转账，一次性付清 

三、服务条款

乙方应按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规定的服务内容向甲方提供相应服务。

    四、合同附件

附件1、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送修单

附件2、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配件材料清单

附件3、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工时清单

附件4、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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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开户名称：上林县一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农行上林县支行明山分理处 

银行账号：20054501040003222 

日 期： 日 期： 

 

2/6



附件1

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送修单

送修日期:   年   月   日

送修单位（盖章） 送 修 人

送修车辆情况 车牌号码 发动机号

车辆型号(年款) 车架号码

车辆颜色 汽车定编证号

框架协议维修企业 联系电话

车
辆
维
修
项
目
及
单
价

序号 维修保养项目 零配件市场进货价格
（元）

维修保养工时费
（元）

1

2

3

4

.......

合计

零配件加价率%，工时费优惠率%。总报价=维修保养工时费×（1-工时费优惠率）+零配件成本

价×（1+零配件加价率）。

总报价（大写） （￥ 元）

框架协议维修企业
（ 盖 章 ）

送修单位意见 车辆管理部门及财务部门意见： 单位领导意见：

备注

说 明：①本表一式三份：维修企业、送修单位、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各执一份，作为结算依据；
②框架协议维修企业可以另附维修项目及单价清单。

3/6



附件2

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配件材料清单格式
车型: 维修完工日期: 20 年 月 日

序号 零配件名称
零配件市场进货

价格（元）
①

加价率（%）
②

零配件政府采购价
格（元）

③=①×（1+②）

零配
件来源（厂家名

称、产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

小计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维修企业、送修单位车辆管理部门、送修单位财务部门各执一份。
2、维修单位应在提供“结算单”前填好维修材料清单，作为“结算单”的核对凭证。

维修车间负责人（签字）： 维修工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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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工时清单格式
车型: 维修完工日期:20 年 月 日

项号 服务项目
维修保养需要

工时（小时）
①

维修保养工

时费单价

（元/小时）

②

维修保养工

时费优惠率

（％）

③

维修保养工时

费（元）

④=①×②（1-

③）

质保期

（月/公里

数）

1

2

3

4

5

6

7

8

......

小计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维修企业、送修单位车辆管理部门、送修单位财务部门各执一份。

2、维修单位应在提供“结算单”前填好维修材料清单，作为“结算单”的核对凭证。

维修车间负责人（签字）： 维修工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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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上林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框架协议维修保养车辆结算单格式

送修日期:20 年 月 日 完成维修日期:20 年 月 日

送修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送修车辆情况 车牌号码 发动机号

车辆型号(年款) 车架号码

车辆颜色 汽车定编证号

框架协议维修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

车辆维修保养配件
（材料）费情况 车辆维修保养部位

消耗配件（材料）

配件（材料）加价率

配件费合计（元）

车辆维修保养工时费
情况

工时种类

工时优惠率

工时费合计（元

维修金额合计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小写： 元)
维修企业意见：

年 月 日
送修单位财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送修单位领导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由维修企业电脑打印，维修企业、送修单位、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各执一份。

2、送修单位应在发生维修业务及费用次月起十个工作日内与维修企业结算一次。结算时维修企业应向送修单位提供本月每次维修的送修单

和“结算单”，并附工时费清单和材料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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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修日期:   年   月   日

